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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委托配送协议

甲方（挂网生产企业）：                                  
乙方（配送企业）：                                     

甲、乙双方就甲方部分挂网（成交）产品（详见下表）
	序号
	目录分类
	耗材统一编码
	注册证名称
	注册证编号
	规格
	生产企业

	
	  
	
	
	
	
	

	
	
	
	
	
	
	

	
	
	
	
	
	
	

	
	
	
	
	
	
	

	
	
	
	
	
	
	


注：表内填写不下的产品可在委托协议后面加附产品明细表。
[bookmark: _GoBack]在   包头市   达成以下的配送服务协议：
1.委托配送及服务费
甲方委托乙方为内蒙古自治区有使用需求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负责配送所需购入上述甲方挂网（成交）的医用耗材；乙方负责送货上门，其配送费用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2.交易途径
乙方应保证积极响应内蒙古自治区有医用耗材使用需求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医药采购网发送的网上采购电子订单，并按照订单及购销合同的规定进行配送。
3.乙方义务与责任
履行配送承诺书中的义务和承诺，严格按照相关医用耗材招采政策以及挂网文件和医疗卫生机构的要求，提供全面、完善的服务，按时配送挂网产品，保证供应。对供应的产品承担货源和全部的质量保证责任。
如乙方违反配送承诺书和相关规定，应赔偿相应的损失。甲方有权更换配送企业。
4.甲方义务
保证乙方按照甲方递交的《承诺函》承诺的具体事项及时提供合格医用耗材和伴随服务。
5.其它
其他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本协议文本一式三份，在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交至各盟市医疗保障局医药集中采购工作机构核验；甲方、乙方及相关盟市
医药集中采购工作机构各执一份清晰原件，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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